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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探索出一条具有

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法治之路。作为具有显著中国特

色并发挥独特作用的制度创建，作为一项 “了解民情、集中民

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重要工作，信访制度是最具有中国

特色的政治制度之一。

信访是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创造的当代术语。类似信访

的制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历经千年发展而从不稍辍。

中国自古以来重视德治、礼治的治国方略，历代均设有相应的机

构与制度来处理蒙冤受屈者的诉愿，形成了 “官纳言于民、民诉

言于官”的沟通机制。尧舜时期，就设置有 “进善旌” “诽谤

木”“谏鼓”，“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西周时，设置

“路鼓”和 “肺石”制度受理民怨。在汉代，则出现了 “诣阙上

书”这种直诉制度。晋武帝时，设登闻鼓，悬于朝堂或都城内，

百姓可击鼓鸣冤，一直沿用到清朝。此外，尚有 “匦函”制度、

上书制度、“邀车驾”制度、通政使司制度等一系列处理信访问

题的制度设置。近现代，则有清末士民上书代奏制度、民国时期

的陈情请愿制度等。

人民信访肇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早期实践和制度孕

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处理 “人民来信来访”发展成为制度完

备、功能齐全、机构众多的完备制度体系，至今已颁布 《信访工



作条例》以及几百部关于信访的行政法规及其他有法律约束力的

政府规范性文件。在信访机构设置上呈现出规模化和多元化的特

点，除党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外，工、青、妇等群众组

织都设有信访机构。此外，军队、新闻单位也设有专职信访机

构，其工作程序、原则与党政机关无异。信访主体多元化，不仅

本国公民拥有信访权利，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也可以提

起信访事项。信访形式有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

多种，现在网上信访成为群众信访的主渠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７０多年里，在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奋斗历程中，信访工
作通过积极探索、规范操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

的轨道，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其他国家也存在着类似的信访制

度，比如北欧的申诉专员制度、德国的请愿制度、法国的调解专

员制度、日本的行政交谈制度和韩国国民苦衷处理制度等，可统

称为公民申诉制度。与中国信访制度相比，仅在形式上有相同之

处，在规范和功能上存在明显差异。西方国家的公民申诉制度往

往是议会政治的工具，对处理群体性利益问题和紧急事件等作用

有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

高瞻远瞩，顺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对改革和创新信访制度

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聚力打造阳光信访、责任信访、法治信

访，着力推进信访工作的法治化、信息化和专业化，凝聚改革共

识，使信访工作能力不断提升，信访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不断实现

新的突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意味着

新的历史考验和发展机遇，意味着新的任务和要求，这就需要一

个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作保障。作为 “了解民情、



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信访工作是

社会稳定的 “减压阀”“稳定器”“润滑剂”，担负着更重要的职

责使命。

信访制度具有最显著的中国特色和独特优势，新中国信访工

作历史经验十分丰富，其中蕴含着大量带有规律性的内容。一些

基本的重要的规律已经被陆续发现，但还有许多规律有待挖掘；

即使已被发现的规律，也有待人们通过新的实践去深化认识。加

强对信访史的研究，有助于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信访工作的

新要求，为我国的信访理论研究积累智力成果和知识沉淀，为新

时代信访工作的改革和创新提供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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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
（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人民群众怀着对新生政权的极大
信任，期待尽快改善生活条件，纷纷写信或来访反映生活困难、

要求救济等涉及个人切身利益的事情，并积极参与国家管理和建

设。为了密切联系群众，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重视群众来信来

访，为群众排忧解难。来信来访的日益增多，国家领导人不可能

全部亲自处理。如何快速有效地处理群众来信来访被提到国家的

议事日程上来，毛泽东于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６日作出 “必须重视人民

的通信”的重要批示，信访工作迅速全面展开。

一、持续上升的来信来访

新中国成立之初，信访活动空前活跃，各级党政机关受理的

来信来访数量大增，呈持续上升趋势，反映了过渡时期的经济关

系、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

中共中央办公厅１９４９年受理来信４４５７件，来访４起；１９５０
年受理来信２６２１９件，来访２６０起；１９５１年受理来信３４６８６５件。

１００



此外收到给毛泽东的来信７００件。１９５１年， “三反” “五反”①

运动开始以后，人民群众的信访活动更加活跃，来信来访数量显

著增加，且增长的幅度较大。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集体访的苗

头，并且规模呈扩大趋势。地方各级政府也同样出现信访量增

长，如北京市１９５４年受理来信来访１２万余件次；上海市、区两
级１９５２年１—８月收到人民来信３０.４万多件，还不包括 “五反”

的检举材料；重庆市１９５２年上半年收到人民来信３５万余件；天
津市各领导机关所受理的群众来信较以前增加三四倍，多者达七

倍。② 人民群众在信访活动中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数以万计

的批评建议和揭发控告信投向各级党政部门，有揭发不法奸商坑

民害民的，有检举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有反映干部官僚主义的，

有批评挥霍浪费的，有对各方面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的。

到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发展
的加快，各种社会矛盾大量出现，通过信访的方式反映出来。从

１９５６年下半年起，信访量成倍增加，而且来访量的增加大于来
信。据国务院秘书厅、全国总工会等部门统计，１９５６年１０月到
１９５７年４月，１０人以上的集体访达到７０余起，其中９起是５０人
以上，最多一起有２００多人，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
信访高峰。当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受理来信１５５１７１件，接待来访
６７９１人次；国务院秘书厅受理信访 １２７５５９件次。１９４９—１９５７
年，政务院 （国务院）受理信访情况统计正反映了这一情势，见

下图：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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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三反”运动指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事业单位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五反”运动是指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

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

《天津通志·信访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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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院 （国务院）受理信访情况统计 （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①

信访内容的变化，与当时党的中心工作和各项政策法令及生

产形势相关，即使反映个人问题，也或多或少和这些内容有关。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失业工人、知识分子达数百万，根据政务

院秘书厅统计，涉及城市失业问题的来信占总数的１５％。②

１９５１年４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就当年１月至３月
处理群众来信的情况向毛泽东报告：１月来信４６８０封，２月３５４４
封，３月１１４３６封，３个月总共来信１９６６０封。这些来信反映的问
题，以有关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问题为最多。③

１９５２年 “三反”“五反”运动时，控告各机关干部贪污和资本家

申诉不服处分的来信来访很多；劳动就业的决定公布后，群众要

求就业的来信来访比以前有一定程度的增加；１９５３年进行新
“三反”运动，检举、控告各级机关干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

和违法乱纪的来信来访也有较大幅度增加；１９５４年普选和粮食统

３００

第一章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

①

②

③

数据来源：刁杰成 《人民信访史略》，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３、
５４、７５页数据绘制。数据为不完全统计，１９４９年１０—１２月，１９５４年１—６月，１９５５年
缺，１９５７年１—９月，其他年份均为全年数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编：《中国信访写真》，中国工

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６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６６—２６７页。



购统销工作进行时，反映这两方面内容的信访量随之增长。

二、信访工作的初步开展

随着群众来信来访日益增多，如何快速有效地处理群众来信

来访被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１９４９年８月，中共中央批准成

立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专门为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处

理信访工作。１９５０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

秘书室，成立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一项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处

理群众写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信件。群众写给政府的信件

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政务院秘书厅和总理办公室三个

部门处理。大量的来信来访汇集到各级各部门来，如何处理人民

来信来访问题，亟待明确指导方针、基本原则、处理方法和工作

要求，为此，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２９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就处理群众来信

的情况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毛泽东次日即以中央名义将报告

批转各中央局、分局，并转所属大市委、省委、区党委：我们同

意报告中所提意见，请你们对群众来信认真负责，加以处理，满

足群众的要求。对此问题采取忽视态度的机关和个人，应改正此

种不正确态度。① 这一报告和批示对当时及今后的信访工作组织

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组织上解决谁来处理来信来访

的问题，要求地方设立处理人民来信的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

从制度上解决信访工作怎么做的问题，要求建立起相应的工作规

范；从原则上解决处理信访的要求问题，要求认真负责处理群众

来信，满足群众的要求。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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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第４册，人民出
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１０页。



１９５１年２月２８日，刘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

的讲话中强调：各级人民政府和协商委员会要建立专门的有能力

的机关来适当处理人民向政府所提出的每个要求，答复人民的来

信，并用方便的办法接见人民。这样，使各级人民政府密切地联

系人民，切实地为人民服务，而广大的人民也就可以经过各级人

民代表会议和人民政府来管理自己的事务和国家的事务。① １９５１

年３月，政务院秘书厅成立了 “群众信件组”，所有的群众来信

都由该组专门处理。在国家行政机构中，“群众信件组”是最早

设立的专职信访机构。

１９５１年４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向毛泽东写了一

份关于１—３月处理群众来信情况的报告，毛泽东于５月１６日作

了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的批示：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

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

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

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

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

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

不要另设专人。②

这个批示发至县级以上机关党委、党组，这就是著名的 “五

一六”批示。这一批示成为信访工作制度化建设的开端，清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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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５６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６５页。



表明党和国家建立信访制度的初衷和指导思想。信访工作的性质

是党委、政府的 “秘书型”工作，“加强和人民的联系”是信访

制度的首要功能。信访制度的另一重要功能是监督党和政府，反

对官僚主义，防止新生政权的腐败堕落。

６月７日，政务院正式颁发了 《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

民工作的决定》，对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五个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对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的原则、机构设置都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这

个仅有六条内容的简要 “决定”，是新中国建立信访制度的第一

个重要文献，一般被视为信访制度正式确立的起点。

７月１９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２５次会议

通过 《关于处理人民意见的试行办法》，并于９月６日公布执行，

要求各级政协委员会把接受与处理人民意见的工作，视为自己的

“重要工作，并指定专人管理”。① 从规范性上看，这些信访工作

规定都比较简短，基本上是原则规定，政务院的决定只有六条，

全国政协的试行办法也只有七条，都没有分章节，没有分总则、

分则、附则，没有明显的法言法语，因为当时强调的是实用性，

而不注重形式。

此后，各地普遍开始加强信访工作，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一

系列有关信访工作的指示、办法等规章，以法规等形式规范和完

善信访工作制度。这些规定多是大行政区和省级的，地、县级较

少，内容大多是手续制度方面的。１９５４年以后，行政区划和机构

出现了变动，从中央到地方的信访形势发生了变化，信访数量和

内容都和以前有所不同。至１９５７年，中央、省、地、县或制定

新的规定，或针对专门问题制定专项规定，或对原有规定作出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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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１９５１年），法律出
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５页。



充、修订后重新颁发，或制定办理信访工作的办法。其中大部分

在１９５６年制定，如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

作试行细则 （草案）》 《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处理

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来访工作的指示》《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关于

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催办检查的暂行规定》等。①

随着信访工作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逐

步设置并健全信访机构，增加专、兼职信访干部。据不完全统

计，１９５１年７月到１９５４年６月，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和中直机

关有１２个部门设立了接待室、人民信件组等专门机构，许多部

门配备了专、兼职信访干部。许多大行政区、省、自治区和直辖

市先后设置了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专门机构，配备了专职干部。

１９５２年以后，县级机关普遍建立信访机构，配备专、兼职信访干

部。许多县还建立了县长、书记接见群众来访日制度，逐渐形成

了 “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原则。１９５４年９月，一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结束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设置了人民接待室，

作为专门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具体办事机构。

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８—３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联

合召开了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会议，即第一次全国信访工作

会议。会议讨论了 《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机关处理人民来信、接

待群众来访工作暂行办法 （草案）》以及国务院 《关于加强处理

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的指示 （草案）》两个文件稿。这

次会议设计了信访工作机构的基本框架和工作模式，一些原则和

做法沿用至今。

到１９５７年初，铁道部、高等教育部、重工业部、商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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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编： 《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资料汇

编》，１９８９年印，第５０—６６页。



内务部、劳动部等５０多个有接待来访任务的单位，先后成立了

接待机构，配备了专、兼职信访干部近３００人。这一时期各大行

政区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县 （市）绝大部分成立了信

访机构，多数区、乡人民政府指定了专人兼管信访工作，许多大

的企业也陆续开展了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这一时期，各地信

访机构的名称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如信件组、秘书科、问事

处、人民接待室、群众服务组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历了从依靠政策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

策，再到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过程。在立法方面，“不宜追求制

定一些既不成熟又非急需的完备、细密的成套的法规，以致闭门

造车”，而 “应该按照当前的中心任务和人民急需解决的问题，

根据可能与必要，把成熟的经验定型化，由通报典型经验并综合

各地经验逐步形成制度和法律条文，逐步地由简而繁，由通则而

细则，由单行法规而形成整套的刑法、民法”。① 这一时期信访

工作的制度建设就是把实践中成熟的信访经验定型化，综合各地

经验逐步形成各种规章制度。

三、信访工作机制的形成

根据毛泽东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对信访报告的４次批示②、政

务院 《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 （１９５１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暨省、市协商委员会 《关于处

理人民意见的试行办法》（１９５１年）和 《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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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彭真文选 （一九四一—一九九〇年）》，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１３页。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２９日和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６日批转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信访工作情况

报告、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５日批转中央办公厅 《关于北京各中央机关接见群众工作的问题向

中央的报告》、１９５３年５月批转中央办公厅 《中央机关接见群众工作的问题向中央的

报告》。



关处理人民来信、接待群众来访工作暂行办法 （草案）》 （１９５７

年）以及国务院 《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的

指示 （草案）》（１９５７年）等政策条例，确立起处理信访问题的

最初原则，各部门信访工作人员结合实际工作，探讨信访运行规

律，规范信访处理方式，信访工作机制逐步形成。

（一）规范办信程序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３０日，毛泽东批复同意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报告，报告指出 “建立起登记、研究、转办、检查、留案等必要

的制度，我们以为这是今后能把这个工作做得更认真周到的关键

所在”。① １９５１年２月，河北省规定：各级政府在门前设立群众

问事处，配备有力的干部，建立工作手续和交办回报制度、催办

制度等。②

根据 《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第５条

“对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的工作，应建立登记、研究、转

办、检查、催办、存档等各项制度，并定期总结”的规定，地方

政府按照实际情况制定信访工作的规范和政策，完善了信访的程

序和制度。如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试行

细则 （草案）》第３节 “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来访的程序”

的第７条至第１５条详细规定了处理信访的程序，包括收文、登

记；拟办；催办；审查回报；答复来信人；立卷和归档；接见人

民来访；重要案件排队，分级处理；编写简报等程序。中共中央

办公厅、政务院秘书厅对办理信访工作程序是非常重视的，经过

几年实践，总结出较为科学的程序。政务院秘书厅根据来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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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第４册，人民出
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１３页。

《关于处理个别群众问题的决定》，载 《河北政报》１９５２年第１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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